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境外                原版教材选用管理办法

第一章  总  则

第一条  为贯彻落实《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大中学教材建设的意见》、中央《党委（党组）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实施办法》、省委《党委（党组）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实施细则》精神，落实中央和省委维护高校政治安全工作部署，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，根据广东省相关文件要求，进一步规范我校对境外原版教材的选用管理，落实境外原版教材选用、管理主体责任，现结合我校实际，修订本办法。
第二条  境外原版教材主要是指外文原版教材、翻译版教材、影印版教材及教学参考书等。

第三条  境外原版教材选用应遵行以下基本原则：

（一）导向原则：政治思想观点正确，没有原则性和价值导向错误；

（二）适用原则：结合学科、专业特点，符合课程标准的基本要求，具有科学性、先进性和教学上的适用性。

（三）选优原则：选用社会公认的、具有较好口碑的境外原版教材，要在教材引进之初进行审核，确保境外原版教材质量。

第二章  组织管理
第四条  学校成立境外原版教材选用管理工作领导小组（以下简称：工作领导小组）。工作领导小组成员由学校党委书记、校长、分管意识形态工作党委副书记、主管教学副校长、党委宣传部长、教务处长及各二级学院负责人等人员组成。

第五条  工作领导小组主要负责对境外原版教材的选用管理进行决策，指导制定学校境外原版教材使用管理办法，审批境外原版教材选用、订购计划，指导境外原版教材的教学效果研究和评估工作，解决使用过程中出现的问题。

第六条  学校组织成立教材审查委员会，负责本校境外原版教材内容审查工作。教材审查委员会由学校主管教学副校长、党委宣传部负责人、教务处负责人以及各二级学院主管教学副院长等人员组成。

第三章  选用程序
第七条  境外原版教材选用程序包括教师推荐或申请、二级学院初审、专家审核、学校确认四个步骤：

（一）教师推荐或申请。任课教师在每年度4月30日前、10月31日前分别就秋季学期、春季学期需要使用的境外原版教材进行申请和推荐，报二级学院初审并附电子或纸质教材。

（二）二级学院初审。二级学院主要对本院教师推荐或申请使用的境外原版教材进行初审，初审通过的报境外原版教材选用管理工作领导小组，不通过的告知推荐教师。

（三）专家审查。教材审查委员会对相关境外原版教材进行集中审查，重点审查境外原版教材中意识形态属性较强的内容及国家主权、国家安全、海洋权益、社会安定、民族宗教、重大革命题材和重大历史题材等方面的内容，将审查意见报境外原版教材选用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审定。

（四）境外原版教材选用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对审查结果进行审定，确认境外原版教材选用目录。

第八条  未经选用程序报批及审查的境外原版教材，一律不得擅自预订、发放和使用。
第四章  引进管理
第九条  引进境外原版教材要严格遵守国家出版物进口管理的有关规定。

第十条  加大教材知识产权保护力度，规范教材引进渠道，严禁使用盗版教材。

第五章 教材评估

第十一条 学校根据每学年境外原版教材使用情况进行评估。经评估教材质量低劣、达不到教学效果或在使用过程中发现明显问题的要及时淘汰。

第十二条 建立学生参与的境外原版教材评估机制，加强教材质量监控，根据评估结果对相应境外原版教材进行调整。

第十三条 教务处根据每学年开设课程的教材选用、配置情况，汇总数据，组织专家，对教材知识领域的效果、技能领域的效果、素质培养的效果、教师使用教材的愿望程度、学生对教材的接受程度等进行调查评价，并对教材评价活动进行自我评价。

第六章  管理责任
第十四条  管理责任。学校对境外原版教材选用管理负主体责任。其中，学校党委书记、校长对全校境外原版教材选用管理工作负总责，分管意识形态工作党委副书记、主管教学副校长、相关二级学院负责人负直接责任，推荐或申请使用境外原版教材的教师负主要责任。

第十五条  责任追究。出现以下情况之一的，追究相关责任人责任：

（一）选用未经审查的境外原版教材，造成不良后果的；

（二）未有效履行境外原版教材审查责任，造成严重后果的；

（三）已发现境外原版教材存在严重问题但未采取有效措施，造成严重后果的；

（四）在向学生推荐使用境外原版教材中谋取私利的；

（五）在课堂上向学生推荐使用问题教材的；

（六）其他违反规定的情况。

针对上述情况，视情节轻重，给予当事人行政处分，给予党员干部党纪政纪处分，构成犯罪的，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。
第七章  附  则
第十六条  本办法适用学校高职高专教育、高本衔接教育、中高衔接教育、成人教育和来华留学生（学历生）高等教育。
第十七条  本办法由教务处负责解释。

第十八条 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


